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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梁 勇

[ 摘要 ]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

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

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

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

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

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

程中的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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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产，“即阖邑关于公益之不动产也”。a清代重庆地区的乡村公产主要来自移民的集资、
捐献、缴纳的厘金和罚没的资产，其存在形式以田产、房产等不动产为主。公产的支出有特定
的范围，以其为基础形成的神明会、行会、会馆甚至具有“子孙会”的特征，非公产捐资人后
裔不得享有公产所带来的收益。

研究者注意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公产面临着不断被现代国家侵蚀的命运。b 这一局
面的形成，不仅仅与现代国家体制有关，更在于公产形成之后便与传统州县财政体制有着密切
的关系。本文以清代至民国的巴县档案为主要分析史料，对此一时期重庆乡村公产的兴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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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 3《食货志·公产》，页十五上。

b 如罗志田注意到清季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

逼下淡出历史舞台（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人类学学者张佩国以乡村学校的公产控产机制的变化为切入角，认为近代乡村学校公产权属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始

终是在场的（张佩国：《从社区福利到国家事业——清末以来乡村学校的公产及经费来源》，《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0 期）。

吴滔、钟祥宇以江苏省宝山县为研究个案，细微地考察了民初该县原属地方士绅管理的公款公产被纳入到地方财政系统

中的复杂多样的过程（吴滔、钟祥宇：《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南昌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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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完整过程进行详细的考证与分析，力图从长时段、微观、动态的角度，
揭示乡村公产与传统州县财政、新政以后的县级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清代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

清代四川各州县及其所属乡村均有若干以田产、房产为形态的公产。嘉庆十六年（1811）
四川总督常明在一份奏折中称，“川省风俗，一乡一里同社之人，常有公置田产生息，以为□□

（不时）之需”。a 这里谈及的公产应该为各乡各里以庙产、会产、族产为名的乡村公产。至于州
县层级的公产，各州县亦比比皆有。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在《劝置学田说》中说

“川省尚称殷实，各州县公局义举款目甚多”。b 光绪十五年，南川知县张涛在给四川总督、布
政使、重庆知府的禀文中亦称，该县“旧有书院、乡学、宾兴、北上宾兴、义学、学田、三费、
育婴、养济、尹子祠、士课、济仓、文昌会，均有田业”。c 这些公产的形成，“或以事业之所共
出，醵资祀神，因而成会者有之；或以旅居之怀，故乡同籍之人建立会馆，因而成会者亦所在
多有”。d 可以说公产来源复杂，形成过程较长，且创办之初大都有专门的用途。据《四川款目
说明书》的分类，晚清四川的公产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教育类，如各州县的学田；二
是保安类，如三费田、团保田、警察局田业；三是慈善类，如育婴堂、养济院、各庙祭田等。e

按照《四川款目说明书》的看法，地方公产的形成过程大体有三种：一是地方官绅捐款购置；
一是将无主荒地招民垦种或建房居住；一是人民乐捐或因事罚充。f 这些公产大多在各类公局的
名义下，由局绅进行日常管理。如民国《江津县志》称，“全县公产，均清代先后因事创置，各
设局分管”。g

就重庆来说，地方公产主要通过捐资与抽集厘金这两种方式形成。首先来看民众捐资设立
公产的情况。在巴县档案中有大量的民众捐资置产，买田购屋作为公产的案例。

表一  巴县公产形成抽样表

序号 时间 捐资人 捐资过程 巴县档案编号

1 乾隆年间 刘敬堂、张元顺先祖

捐银三千余两置业二股，兴设萧公会，

年收租谷廿余石，街房二所，年纳租钱

廿余钏

6-2-2582“仁里一甲刘敬堂以他私售

其父遗业获银私吞告刘西三等一案”

2 乾隆年间 渝城生花、熟花铺业主
乾隆年间，湖广茶陵州客商捐资设立帝

主会，敬神演戏

6-2-312“本城民方日贵禀曾义和等

一局伙吞帝主公会公项会银两案”

3 乾隆年间 廖廷槐的祖父等
乾隆年间在巴县彭家场兴设天后宫，置

买铺房数间

6-3-4373“智里八甲游配明告廖廷槐

等估占天后宫会内铺房估踞不搬”

4 乾隆年间 朱廷琛等人之祖辈

前辈楚省人捐资创修，迨后陆续置买街

房佃放利息以供祀典，余作补修之项

6-5-364“界石场禹王庙首事朱廷琛

等禀恳出示严禁将庙业田土转佃吞肥

及佃户借修整为名以少报多估骗田租

堆放木料等情卷”

a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16 页。

b 张涛修，徐大昌等纂：《南川公业图说》卷 1《学田》，页二下。

c 张涛修，徐大昌等纂：《南川公业图说》卷首《禀稿》，页十上、下。

d 隗灜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80 页。

e 《四川款目说明书》，页六十八上至七十一下。

f 《四川款目说明书》，页六十八上。

g 民国《江津县志》卷 5《食货志·公产》，页二十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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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捐资人 捐资过程 巴县档案编号

5 乾隆年间 邓肇元等人之祖辈

楚省常郡前辈捐资置产祀神，积有数千

金，年收租银四百六十余两

6-5-1158“文生邓肇元等具禀会事管

祥泰紊乱章规拖延不发乡试宾兴帮规

银卷”

6 乾隆年间
卢联升，许恒发等人之

祖辈

祖辈在场建修万寿宫会馆，置买街房九

间，年收租钱八九十串，作办春秋祀典

6-6-2257“巴县界石坊卢联陞等具禀

卢希之霸管万寿宫庙业握帐算恳饬清

澈以便接管卷”

7 乾隆五十三年
夏石城，首事罗存铭等

人之祖辈

捐资建立永德会，在临江厢置买铺房八

间，年收佃钱一百余串

6-5-356“本城夏石城等禀恳示禁永

德会人等不得私收佃钱及将公项铺房

私行当卖及会祭之期毋许酗酒肆闹一

案”

8 嘉庆年间
徐祥发、赖世坤等人之

祖父

各捐锱铢，历在渝城土主庙内设立雷祖、

水官、清明、中元四会，连年集腋成裘。

嘉庆十二年，会众置买南纪坊周姓铺房

五间

6-5-3402“各坊徐祥发等将所买南纪

坊铺房契约案以杜蓦业一案”

9 道光初年 黄云程等祖辈

捐资马鬃场万寿宫，设立九皇会，置买

铺房八间，存银千余

6-6-1909“孝里七甲文生黄云程等禀

复建九皇宫议将宫铺房租赁协恳示谕

定案以杜土豪恶棍霸争卷”

10 道光十六年
廉里七甲上龙门团筹办九皇会，曾买房

数间房佃收租作为会费

6-5-344 “廉里七甲上龙门团刘兰谱等

请将观音阁存留九皇会复兴一案”

11 同治年间 陈□丹、何琼山
兴隆团内设有川主会，以银六十四两得

当前僧庙业，年收租谷九石

6-5-6695 “直三甲何琼山等告僧益山

等以办庙会事剥夺他人的财产一案”

上表 11 个案例可以看作清代巴县档案中诸多民众捐资设立公产的抽样，虽不是清代巴县公
产的全部，但也具有一定的抽样意义。对于该表，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公产的形成时间，大部分都在乾隆年间。为何如此？这应
与包括巴县在内的四川州县，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经过康雍时期的积极移民，至乾隆
朝，移民在川已经经历了一至二代，在经济上也有能力进行诸如会馆、宗族等组织建设。这些
会馆、祠堂都有一定的公产。以会馆、祠堂等机构为平台，移民积极捐资设产，形成了大量的
公产。民国《南川县志》称：“会馆建自客籍，尤崇关系本籍之神，谓为家庙……均于营造外，
或置田租，或存款生息。平日招人住宇焚献，赀产主权庙首操之。”a

其次，这些公产主要集中在各种会馆、神明会、寺庙、道观和祠堂等团体组织，如表中提
及的萧公会、帝主会、天后宫、禹王宫、万寿宫等会馆组织。这些庙产、会产的形成可能是数
代人不断捐资的结果。如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节里九甲石龙场首及住持李如山、许荣山、
郑德胜在一份禀文中说，该场原来就有禹王庙，但早已朽坏，“嘉庆四年，将要兴工修理，不料
年岁荒旱，以致各会首人将募化功果银钱借放生息。今已收回，共约银数百两。今幸年丰，蚁
等与住持映伦欲择期兴工”。b 与此类似，巴县石龙场禹王庙培修工作前后共花了 18 年的时间才
得以完成。

再次，乡村公产的管理者、公产租息的受益者往往是公产捐资者的直系后裔。上述 11 个案

a 民国《南川县志》卷 5《礼仪》。

b 档案号：6-2-189。文中凡是这种格式的注，均出自清代巴县档案，该档案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按照四川省档案馆对巴

县档案的整理归类，第一个数字 6 为巴县档案的代码，第二个数字 6 为光绪朝的代码，其他朝代，如顺治、康熙、雍正、

乾隆朝编为 1，嘉庆朝为 2，道光朝为 3，咸丰朝为 4，同治朝为 5。第三个数据是具体的案卷号，如 6-4-147 号就是咸丰

朝的 147 卷。第四个数据是案卷里面的页码号，此数据为档案工作人员自编的，有些卷宗较少的，就未编页码。笔者在

引用过程中针对此一部分，也未具体写出页码，但这并不影响读者日后据此查阅原始档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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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有 8 个案例均能支持此一论断。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公产的管理和享有的收益会牢不可
破，清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围绕公产权益争讼的案件显示出更多“局外人”参与到了对乡村公
产的争夺。

最后，公产的形成方式，主要通过民众集资捐产。类似的个案在巴县档案中比比皆是，如
同治六年（1867），巴县东平团的川主庙因年久失修倒塌，该团文生李正荣等人“集团公议”，

“各乐捐锱铢，仍照庙原基重修，并雇看司焚献”。a

第二种是通过征收厘金方式形成地方公产，这主要集中在渝城各类行会及行帮上。
清代的巴县商业十分繁荣。雍正二年（1724），巴县有牙帖 152 张，征收行帖银 200 余两。

乾隆时期“商贾丛集，行贴一百五十有余，十倍他邑”，b实征牙税银 188 两 5 钱。嘉庆六年巴县
对行户领贴开办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开行者只有 109 张。各行户为了应差的方便，一般都采取
征收厘金的方式，筹集应差的费用。范金民认为，清代巴县各行抽厘办差的现象十分普遍，不
仅牙行一业，在商货铺户、生产加工匠作行业、服务行业都十分普遍。c 我们来看数例。

丝行。巴县各级衙门每年需红绫百匹，道光六年（1826）设立丝帮，“官秤五杆，以两行三
店分用代客买卖，每丝一两，议取卖客行用二厘，承应迎官接诏以及朝贺等差在案”。d

棉布行。乾隆五十六年（1791），巴县布行、布铺和八省客长三方公议，“每布一卷旧例取
用二钱。其二钱内抽取二分帮贴行户”。e 道光二十年，重庆有布行五家，每捆布取厘金钱十二
文，作为应差的费用。f

竹行。巴县在乾隆年间“承领部帖开设”，议定“每两抽三分”。g

土布帮。从道光二十年开始，巴县土布帮每年出钱五千文，协助广布帮应差，支付学、道、
府、县衙门的帏旗更换。h

铜铅行。乾隆三十三年，巴县铜铅行办理点锡业务，每百斤抽取厘金一钱六分。i

锅行。咸丰二年（1852）八月，锅行行户黄元盛称，在重庆开设锅铁铺，每两缴纳三分作
为办差补贴，向卖客征收，后改为每两二分厘金以备差需。j

棉花行。嘉庆二十三年，巴县设立花帮公所，“入帮领秤，春秋整理，逐月两较”，按照白
花帮行规，“凡有新开行面专卖白花者，公议上行入帮出银一百五十两”。k

船帮。嘉庆八年，重庆莫姓知府称，“（巴县）公议大小下河船帮，各举会首，应办各差，
每船抽取厘金存作办差公费，免致临差贻累商船”。这些公费主要用来“迎接各大宪以及军务大
差”及平日的“一切杂差”。l

上述行、帮征收厘金主要去向是作为各行、帮应差的费用，在费用有盈余的情况之下，这
些公款往往就有可能转化为公产，用来修建会所、购买义地、酬神演戏等公益支出。如巴县三
圣殿，由巴县各行帮集资重修，并在殿内兴设武圣会，每年办会两次，余资作为施棺、施茶、

a “慈二甲文生敖凤城等禀请示谕公议乐捐重修文昌川主庙卷”，档案号：6-5-354。

b 乾隆《巴县志》卷 3《赋役志·课税》，第 39-42 页。

c 范金民：《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贸行为》，《历史研究》2009 年 3 期。

d “巴县据禀示谕严禁贩私奸商不投行私串过秤发卖漏税一案”，档案号：6-5-820。

e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44 页。

f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 345 页。

g “巴县据行户陈国伦禀请示谕渝城大小两河贩卖各竹商人务遵行规投行买卖严禁私相售卖等情卷”，档案号：6-5-822。

h “行差周福具禀布帮会首陈义和抗不应差帮办道宪旗布等情卷”，档案号：6-5-905。

i “职员彭光大为乱规差徭繁杂事禀呈抄粘八省协议点锡暂行帮差条规恳照规帮差卷”，档案号：6-5-828。

j “渝城职员黄元盛等禀抽取厘金应锅差案”， 档案号：6-4-899。

k “白花行户汪聚源等具禀黄泰茂违示隐漏厘金案”， 档案号：6-4-909。

l “八省客民等禀恳巴县示谕大小下河船帮差仍照前规永完章程革除弊端卷”， 档案号：6-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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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救济之用。会首每年交签，每年有余资二十余两白银。a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方式外，还有一些其他公款筹集方式，如斗息、罚没等。巴县乡村场
镇通常有武庙、禹王庙、川主宫、万寿宫、文昌宫等名目、数量不一的庙宇。这些寺庙宫观门
前的空地通常也是当地米市、猪市的交易场所。寺庙宫观的管理者通过向买卖双方征收斗息的
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祭祀酬神、培修庙宇或场镇的其他公用。巴县忠里一甲文昌宫设有官斗一张，

“凡来庙地买卖杂粮，斗量抽取一□”，作为文昌宫的焚献之资，至光绪初年，已累积资金达百
余两。b 而巴县姜家场“历设米粮斗市，每升取勺，每斗取角”，筹集的资金作为“官员查场点
团夫马伙食，获匪捕贼送费”和祭祀酬神之用。c

至于公产的管理方式，依“或行委任法，由拨定各局所绅首经收；或行请负法，由佃民认
缴。地方官只司监督而已”，d 亦即所谓的“委绅管理”。以捐资方式形成的公产，在控产机制上
更加强调由捐资人的子孙参与，因而具有排他性，如巴县节里四甲迎龙场南华胜会，由张姓广
东籍移民于嘉庆年间捐资创设，拟定的章程规定“一议祀典之期，执牌赴席，务要捐主滴（嫡）
派子孙，只许一人入坐，无牌者不得冒名顶替”。e 类似的情况普遍见于当时的各类神明会，以
至于这样的会被时人称为“子孙会”。

二、不完全财政背景下的乡村公产

清代前期，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体系。f 清廷运用冬估、春
秋奏拨、解款、协款、奏销等制度，严密地控制着全国的财政，正所谓“道光以前，财权操自
户部，各省不得滥请丝毫”，g 几乎没有地方财政可言。一般认为，清代财政在乾隆以前，大致是
相当宽裕的。危机的显露，始于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清廷军费开支剧增，中央财政吃
紧。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则加剧了财政紧张的局面。

咸丰以降的四川地方官员多次谈及四川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如同治七年，刘愚在给
当时的四川总督吴棠的信中称：“今四川一省，约计每年所收地丁、津贴、捐输、盐课、厘金，
入不敷出；现在各营欠饷有二三月者，有欠六七月者，而京饷、协饷，在在紧要。”h 光绪十六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亦提到：“查川省度支，向本入不敷出，从前须待邻省接济。军兴以后，不惟协
饷不至，而由川省协济各省以及各路军营者愈出愈多，所赖以周转者惟在津贴、捐输、厘金三
项，综计每年一切收款共约四百余万，每年支发则需五百余万，实属入不敷出。”i 这种局面一直
延续到清朝覆灭。

“大河无水小河干”，清代州县财政同样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何平对清代地方行政经费的

a “陈明达等具禀梁作舟把持侵吞三圣殿经费文”， 档案号：6-7-664。

b “忠里一甲彭纯三等具告彭芳亭经管文昌宫斗市余积银两握吞不出作培修之资一案”， 档案号：6-6-1972。

c “姜家场监正李旭东等据禀等议将米粮斗市年收差租钱分作官员查场点团伙食费获匪送费义学费恐串弊鲸吞恳示禁晓谕

文”，档案号：6-6-1927。

d 《四川款目说明书》，页六十八上。

e “惠民场文生张世澄等禀恳示谕迎龙场南华胜会各捐生后裔遵章办理卷”，档案号：6-6-6406。 

f 对于清代的州县财政，何平认为是不完全财政，主要表现在官吏薪俸的低微、地方公费的缺乏和军费开支的不足（何平：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09 页）。对清代州县财政与地方经费之间的

关系，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有较为深刻的描述（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1-69 页）。

g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054 页。

h 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 7，页三十五至三十七，同治四年成都续刻本。

i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 26 上，页二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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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此不赘述。a 我们以州县财政支出中的存留银为例，来看州县财政的支出
情况。同治《巴县志》中详细记载了同治六年巴县存留银的款目、数额的情况，见下表。

b

表二  同治六年巴县存留银名目、款项数额表

款目 款项数额（单位：两） 款目 款项数额（单位：两）

禁更捕仵工食银 159 民壮工食银 112

衙役工食银 174 春秋祭祀 48

川东道衙役工食银 234 重庆府衙役工食银 438

重庆府经历衙役工食银 36 教谕全年门斗膳夫 12

训导全年门斗膳夫 12 县丞全年衙役工食银 60

典史全年衙役工食银 36 巡检全年衙役工食银 60

仓夫斗级全年工食银 60 孤贫全年口粮银 325.6 

府学全年廪饩银 128 县学全年廪饩银 64

朝天、白市驿站夫马银 405 铺司兵工食银 102

饷鞘夫价银 240

上述存留银合计 2705.6 两，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其一是用于各级衙门吏役的工食银，
如川东道、重庆府、巴县正堂、巴县县丞等衙门吏役工食，总数达到 1900 两，占存留银总数的
70.2%；其二是用于地方公益、教育的支出，如支付孤贫的口粮，府学、县学廪生的口粮，总共
达到 517.6 两，占存留银总数的 19.1%；第三是地方其他行政支出 288 两支出，占存留银总数的
10.7%。这一支出结构表明，在清代州县少量的存留银中，用于地方公益的支出比例极低，更不
用说用于地方建设的支出。

光绪中后期，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都涉及大量战争赔
款，这些新增的赔款经过层层分解，转由各州县来承担。而随着清末新政的进行，地方各类支出
加剧，州县的开支再次激增。据一份光绪二十八年巴县地方经费的支出明细表显示，该年共支出
银 25,903 两，进款为 27,422 两。相较于同治年间的 2705.6 两，巴县地方财政支出在三十余年间
增加了约十倍。c 上述支出可分为支付赔款、上交上级行政部分费用、巴县行政开支、地方公益
开支四大类别，分别占到总支出的 1.9%、28.6%、64.1%、5.4%。从这个支出结构来看，用于巴
县地方行政开支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64.1%，大量在同治年间地方行政支出中没有出现的款目出
现了，且支出额度很大，如保甲委员费用、因公酬应的费用等，同时，各衙门衙役的工食银绝
对数量也大幅攀升。这表明，晚清巴县地方不仅行政人员人数增加，相应的费用亦有增加，亦
可感知，巴县官场的风气较差，公款吃喝之风较为盛行，以致费用增幅较高。

在解税额不断增多，而州县所征赋税又不敷的背景之下，挪用各类地方公产，往往成为地
方官员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性办法。在清末四川各州县，地方行政经费不足时遂“就地筹款，以
供行政经费者”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d

大量的公产或公款在解决地方财政不足和应对地方各类临时摊派或摊款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巴县档案中有大量知县挪用县内公产或公款应对各种摊款的案卷。如咸丰四
年，贵州桐梓杨漋喜之乱，巴县马鬃场筹备防堵经费，团首邱登仕等人将该场川主会余粮
十石提作公用，用来制备枪炮、火药。e 咸丰五年十二月，巴县办理捐输，因白花帮没有按

a 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 年》，第 114-116 页。

b 同治《巴县志》卷 2《政事志》，页十六上—十七上。

c “巴县奉札整顿吏治酌改公费查造各官出入款项悉数列册报请核示等情卷”，档案号：6-6-5122。

d 佚名：《四川财政考》，四川将军署印刷局，民国三年，第 52 页。

e “孝里七甲文生邱登仕等具告痞恶曾甫臣等估勒退还川祖会捐帮团练谷一案”，档案号：6-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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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缴纳捐输银 1000 两，巴县知县觉罗祥庆遂挪用育婴堂公项银 1000 两上缴。a类似的例子，
比比皆是。

公产在设立之初，一般都制定了较为细致、完善的管理规则。如《江津三费章程》规定：
“三费钱粮为民永保身家，地方官永不得因公挪用，局士徇情支付，着落局士赔偿。”b 无奈日久

弊生，要么是管理局绅贪污中饱，要么是地方官员挪用，公产面临着越来越少的窘境。光绪八
年，川东道道台彭名湜在给巴县知县的札文中提及了局绅在司法诉讼中浪费公产的现象，“查川
省绅首因公事兴讼，动辄开销讼费，竟有两造了案而讼费一切皆在公款内支取者，不独该县为
然，而该县公款较多，似觉尤甚”。c 诉讼案的原被两造居然用同一来源的公产来进行缠讼，这
对有限的公产来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有鉴于公产有被挪用或被局绅贪污的危险，早在光绪年间，一些地方官就开始清查州县的
各类公产，如光绪十五年，重庆南川知县张涛认为“县中公款，多系田业收租，遇有不肖首事，
往往欺蒙侵吞甚至加佃退租，年久且将田业盗卖，且每年查核报销，多因案牍繁扰，官幕均政
务孔多，难于逐佃稽核，遂至受其弊混，此皆由于立法未善之故”，张涛于是改革易章，对南川
公业进行整理，“饬现管各首事，于收租之便，各将公业查勘明确，计某处田几坵、土几块，房
屋几间，有无竹木山林，注明四至界畔，绘成图形”，d 绘制南川各类公业的图说，官绅能够“一
目了然”，以期达到“绅亦有所遵守，有所敬惧，不至公然欺蒙”。e 通过整理全县公产，绘制公
产图说，在产权上明确公产的归属。对政府来说，既可以达到防止公产被不法局绅贪污，又为
以后提拨公产进行摸底，可谓一举而双得。

三、清末新政中的乡村公产

乡村公产的提拨在清末新政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各种新政措施，如警政、兴学、实业，
都需要经费推动，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将此前由士绅控制的地方公产纳入到州县财政的体系之
中。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有人建议在各州县“设立公产调查局，由各该州县选举公正绅商数
人，充作局董，禀由地方官给予照会，调查本邑公产若干，作为兴办公益之用”。f 同年，四川
提学使方旭、四川警察总局候补道周善培联合发布的一份札文中称：“川省五方杂处，良莠不
齐，民间迷信鬼神积习相沿，毫不为异，以致迎神赛会造作妖妄怪象万千……于风俗人心关系
非浅，如省城城隍会之小儿打顶马，装扮鬼脸，以及肉上挂灯等事……札仰该县将迎神赛会似
此以上各项一律出示禁革……与其以有用之资财浪费于无用之举动，不如就会中之款，各在本
地自建初等小学堂，以公共之财而兴公共之学，又化无益为有用，于地方庶有公益，易俗移风，
是在司牧者之善。”g 将地方公产、公款提作新政各项办理的费用，逐渐成为当时官绅们的共识。
宣统元年（1909）召开的四川省谘议局第一次会议，有代表提交的议案就谈到“上年各州县筹
办新政，多以筹款之难，酌提神会为补济”。h 宣统二年，四川总督颁布地方公产整理的办法，

“各属凡有公庙产业、私庙产业、善堂产业、公会产业、地方公共产业非一家人所有者，均应将
所有数目、坐落及现时或佃或押，详细情形自行报由地方自治会，自治会未成立者，报由团保

a “巴县签役催令各行帮将应缴团员公项银速呈缴以便请还借款卷”，档案号：6-4-127-6。

b 《江津三费章程》，“计开约法章程十七条”，页十四上。

c “巴县示禁因公滥用公款以持善举径禀道府宪立案卷”，档案号：6-6-1868。

d 《南川公业图说》卷首《禀稿》，页十一上。

e 《南川公业图说》卷首《札稿》，页十八上。

f 《广益丛报》1906 年 12 月 15 日，“纪闻”页二上、下。

g “四川提学使司等札知巴县通饬禁革民间迎神赛会高装社虎等积习文”，档案号：6-6-1891。

h 隗灜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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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查汇报地方官衙门存案。此后，凡遇典卖、加佃加押，非得该业应管之人全体认可，报明自
治团体转报地方官核准，不得立契成交，否则作为无效，经征局不准为之印税，仍将主持此事
之人究惩”，a 为以后的提拨公产进行全面的摸底。

清末提拨公产的过程在“庙产兴学”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b 光绪后期，巴县觉林寺僧
人因“犯不法”，该庙被“改设幼释工厂，其庙中产业一并充作工厂经费，委绅办理”。c 宣统
元年十月，巴县木洞场天生保住持僧如怀在给知县的禀状中说，该庙创自明末，有田租百余石，

“近国家举办新政，需款孔殷，与其贻患异日不如捐产济公，特愿将本庙田租七十石捐作公益
之用”。d 对于各类神会财产、公款公产的使用，虽然四川地方当局强调二者有别，私人醵资成
立的如同籍会馆、文昌、鲁班等神会为私人团体之财产，“与各个人所有之产业无异”，“未便强
行干涉，令其全供地方之用”，但“可酌量本地情形及神会性质征收各种公益捐，或借用其不动
产，或征其劳力物品，凡为章程所许及地方合意者，均为可行之事”。e 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提拨
的，因此不仅仅是庙产，民间的各类行帮、会馆所拥有的公产均在提拨范围之列，如宣统二年
十月初七日，四川嘉定府乐、洪、夹三县花帮将在渝城的由“先辈公同捐款”的产业约值二万
余金，捐作兴办官办七属女学堂之费。f

同样，在办理地方警政过程中，地方官员也时常挪用此前由绅士掌管的局款。宣统三年三
月三十日，巴县三费局局绅周辛铤、洪为桢、王正钰给新任的巴县知县信中说，“情绅等经管冬
防团练事宜，所有银钱收支，历有报销户卷及统计可查，但向皆官督绅办”，但去年时的知县

“将银钱挪移、收支两项，悉由署内官自经手，以致绅等茫然无头绪”，在该知县任内，巴县筹
办巡警时挪用了三费局公款白银一千五百两，一直没有归还。g

不仅新办学堂要提拨公产，晚清筹划地方自治，也要提拨公产来解决经费的不足。宣统元
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明确规定城镇乡的自治经费，首先以“本地方公款
公产”充之。h 二是地方由绅董经管公款公产。宣统元年十月廿二日，巴县白市驿调查员向巴县
知县报告，该镇的乐善祠和武圣会，共有街房铺面五间，每年收租钱九十三千二百文，此款本
来是用作“讽诵皇经”及收字宣讲等用，但这十八年来，从未办过一次活动，“此巨款与其饱奸
僧私囊，何若作本镇公益”，建议改作本镇的自治经费。此一建议得到知县的支持，“今绅等协
禀前来，请将乐善祠所收租资提作自治筹办经费挹彼注兹，事属可行”。i 宣统三年四月，巴县
陈家场调查员职员唐镜如、总监正侯服周在给知县的禀文中说，“查地方自治章程经费章第九十
条第一项载称，地方公款公产向归地方绅董管者，准提作为自治经费”，该场禹王庙向置街房六
间，年收房租十九串，庙业一股年收市租十三石，灯会业一股年收市租谷三石，建议将其提拨
入公。知县表示同意，但要求和首事商议拨入方案。j 宣统三年二月廿五日，巴县阮姓知县出示
告示，认为“各镇乡神会往往借演戏为名，动用公款。现值财政困难之时，用之殊为可惜。然

a 《督宪通饬各属请查公有官有产业办法文》，《四川官报》1910 年第 14 期，第 59-60 页。

b 笔者对此有详细叙述，参见：《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c “巴县正堂委侵占公产出示严禁卷”，档案号：6-6-1452。

d “巴县木洞场天生保住持僧如怀捐产济公恳准立案文”，档案号：6-7-584。

e 隗灜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 81 页。

f “重庆府巴县准嘉定府开据花帮乐商议定将李连仲私卖乐、洪、夹三县花帮在渝公产银捐作郡城女学堂经费饬出示严禁以

杜朦卖等情卷”，档案号：6-7-1651。

g “巴县三里冬防团练局士周辛铤等具禀报团练银钱收支文”，档案号：6-7-1649。

h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09 年 1 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 年，

第 220-221 页。

i “巴县白市镇调查员彭庶征等禀请饬僧本聪将乐善祠房出租佃交出拟作自治筹办经费卷”，档案号：6-7-175。

j “巴县南街十二区陈家场调查长职员唐镜如等禀请提禹王庙房租作为自治经费卷”，档案号：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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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行禁止，于习惯上实有不便。查别处州县，多有抽取戏捐作为公项公益之用”，从该年三月一
日起，“每演戏一本，抽捐钱二千文，由本场抽收以补助农会分所及各镇乡自治会经费之用”。a

总之，清末新政时期，筹办学堂、警政、地方自治等，需款甚多，挪用地方公款，抽收捐
税，成了地方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四、民国初年公产的国家化

民国肇建，百废待兴，地方各项建设需款甚巨。始于清末的各类新政建设，如劝学所、劝
业所等新政建设亦需大量经费。地方上的各类公产再次进入主政者的眼帘。民国元年（1912）
二月，四川巡按使发布命令：“照得解散哥会、提存底金作为兴办特种工厂之用，早经通饬在
案，现值各项实业工厂开办在即，需款孔殷，查核各县所提底金为数无多，不敷甚巨。各县所
提哥会之不动产业，经饬令变价，另款存储，以备提拨。其提存未用之款，应即妥为保存，不
得擅行动用。此外各县所提动产、不动产，于前报数目以外，有无遗漏，并应切实请提，以资
办理。至各县因开办教养工厂，拨用公口底金者，并应遵照前饬，照数划还存候提用。”b 要求各
州县将解散的哥老会所有的不动产，提拨备用。

从民国初年开始，各州县都开始成立类似于公产清理委员会的机构，清理地方公产。这一
过程在全国部分省份都在推动。据吴滔等研究，江苏省宝山县于民国元年底“成立公款公产经
理处并派出办事委员，在全县范围内清理公款公产，到民国二年，公款公产清理基本完成，开
始列入县级财政预决算之中并独立编制收支清册”。c1933 年，河南省对所属各县公款公产进行
清理，各县成立财务委员会，“对于各县地方一切公款公产，是否接收清楚，共接收某项公款若
干，某项公产若干，有无附交文约，附交某项文约若干张，原有财务局某项物品若干件，某项
账簿若干本，文卷若干宗”，限十五日内交给各县财务委员会进行清理。d

就重庆来说，各州县成立地方公款收支所，管理各类地方公产。如在重庆江津，地方公款
收支所专管三费、济仓、养济仓三项公产；膏火、宾兴、学田、文庙、文场五项公产由劝学所
专管。在此基础上，民国六年，时任江津县长陈秉常“以各项公产、田房红契多遗失，而各业
又散在城镇乡各区，且时势变迁，经费复旋合旋分，易滋流弊，拟具整理公产章程表式，提交
全县行政会议表决办理”，推动出台江津公产管理章程和公产的勘界与踏勘工作。e

在民国初年的这一轮地方公产清查中，各类此前作为地方行政支出的公产，如三费公产成
了主要的清理对象。f 民国三年，四川省行政公署令，“照得三费款项，前经列表调查，已据陆
续呈报，其所恃为常款者，大都有肉税之外，率皆置有公产，岁收租息济用，此项公款即为三
费所有，即系司法一种收入，现在肉税等项已经通令交征收局代收，则三费公产为司法经费所
关，自应一并归局管理，以昭慎重。通令并分饬征收局照办外”，要求各县知事将三费公产，无
论田土房屋，悉数造册移交征收局接管。g 当年，温江、郫县等 43 县将各县所有的三费田产上
报。民国九年，江津对三费公产进行调查，显示共有田土 68 份，铺房 11 向，地基 53 幅，另有

a “巴县谕饬并示谕各乡镇自治会及场首人抽取戏捐以作各处农会及自治经费卷”，档案号：6-7-1080。

b “省巡按使东川道饬令解散哥老会提取哥老会底金兴办特种工厂”，档案号：民 193-1113。

c 吴滔、钟祥宇：《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3 年第 3 期。

d 《清理各县地方公款公产》，《河南政治》1933 年第 3 卷第 3 期，第 9 页。

e 民国《江津县志》卷 5《食货志·公产》，页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下。

f 三费局是晚清四川州县中由地方士绅掌控，支付刑事案件中的相验、缉捕、招解等三费的公局，经费来源主要通过按粮

摊捐或征收厘金，按照成立之初的制度规定，三费局经费必须专款专用。

g 《民政长训令各县知事将三费公产悉交征收局接收具报一案》，《四川政报》1914 年第 2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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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工厂铺房 2 向，佃户 83 名。a

各县公产的流失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初军阀混战，驻军依靠武力，强行提拨。合江县的
三费公产于民国元年并入征收课，作为司法专款，改由上级政府征收，但征收局“各届局长多
视为利薮，每年租谷秋收后即贱价全行出售”。b 民国五年，在县知事刘鉴昭的呼吁下，“以系
人民捐款不应由官把持”为由，要求将三费局交还士绅管理。民国十二年，川军六师驻防合江，
驻军缺饷，地方绅士担心军队哗变，不得不变卖三费局田，得银 13,570 两作为军饷。c存之百年
的该县三费公产遂被驻军强行提拨，一点不剩。

再来看巴县。民国二年，巴县三费局裁撤，所有田业，并入新成立的囚粮事务所，“以县人
董其事，按月支拨”。d 同时，巴县三费局的田产租息和日常的经费征收改归政府设置的征收局，
政府由此掌握了三费局原有的经费征收。民国二十三年，巴县行政会议甚至通过决议，撤销囚
粮事务所，将原来的三费局田产并入县政府财政科，由该科经理。

巴县三费局的支出也不仅仅局限于“相验、缉捕、招解”等司法行政经费，还包括育婴、
地方自治等地方公益的费用。民国巴县档案中有若干巴县育婴局、地方自治所在征收局领取经
费的票据。如民国元年正月三十日，推广育婴局局士何鸿恩、洪为桢、王正钰等人从巴县税捐
局（元年八月后改称征收局）领到该局代收的宣统三年十一月银 88.6 两。民国元年七月至民国
二年二月，育婴局又从巴县征收局领到银 1073.7 两。民国元年十月，巴县镇乡自治筹办所绅董
周辛铤、傅炳文在征收局领得银 138.9 两。在这些票据中，民国三年出现了多张驻军向征收局领
取三费经费的票据。如该年十一、十二月，四年正月、三月，显示共有 209 两三费局经费被充
做军费。e

事实上，各场镇还有大量的公产，主要包括各神会、会馆的资产。这些公产也逐渐被纳入
到国家化的过程之中。重庆府江北厅明月乡万天宫，创置于乾隆四十八年，民国时期庙内财产、
神会全部被改为学产。f 为了防止学产流失，民国十四年，巴县学务局编制了《巴县学田产业图
说》一书对该县的学产进行登记。

1930 年，四川各军阀“称奉中央通令，变卖官公营庙会产，凡城乡庙产除已提作学款者”，
余均令拍卖。g 刘湘的二十一军占据重庆。1930 年 9 月，鉴于各乡镇神会繁多，财产来源复杂，
巴县在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巴县提拨神会产款办法及保管使用规程》，由时任县长冯均
逸、教育局长曾纪瑞、建设局长黄伯易联名发布，准备对该县所有的乡镇公款、公产进行摸底，
以备提拨。该章程共五章二十七条。其第二条规定，“各神会产款，提充各乡镇教育、建设两项
经费”，第八条明确了具体的使用原则，“各神会产款提拨后以收入十分之五充教育经费，以十
分之五充建设经费”。h 针对此次神会公产的调查摸底，政府还制定了统一的表格，要求各场镇
团保填报。表格式样中包含“产款种类”“产款数目”“产款所在地”“现住佃户姓名”“租石数
目”“租钱数目”“稳租数目”“物件名称”“债务或债权人姓名”“原办事业”“原有捐助”“其他
情形”“附记”等栏目。为了使此次对神会产款的提拨能够进行到底，章程在经办程序、保障措
施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如在“提拨神会产款，如当事人有抗违情事得由乡镇长押送来县政府

a 民国《江津县志》卷 5《食货志·公产》，页二十三上、下。

b 民国《合江县志》卷 2《治制》，页二十九上。

c 民国《合江县志》卷 2，页二十九上。

d 民国《巴县志》卷 17《自治·囚粮》，页十一上。

e 巴县推广育婴局领得育婴堂经费票据，档案号：民 193-826。

f 民国《江北县志稿·寺庙志》，重庆市图书馆编《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4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48 页。

g 民国《乐山县志》卷 6《坛庙》，页四十九下。

h “巴县政府关于清理庙产提拨神会产改作教建经费的规程办法训令布告卷”，档案号：民 1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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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究”，“各乡镇长提拨神会产款以登记数目为准，尽量提拨，如登记时有隐匿者，得查明补报，
并对隐匿人以相当处罚”，并将隐匿财产的十分之一奖与举报人。a

从保存的档案记载来看，此章程发布后，档案资料中存在着较多的各乡镇神会主管者提供
的希望原有公产不被提拨的请求书，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神会或会馆、祠堂突击办学校的情况。
其最终目的是想避免地方公产或公款被提拨。

与此同时，另一四川军阀田颂尧在其所辖防区也进行了庙产、会产的提拨，民国《德阳县
志》称：“自民十九年，田颂尧之龙绵昭广剑什马路整理委员会派员变卖防区内各县祠庙寺观会
产，公庙私庙无不提卖尽净，或有一二保留之处，亦为数无多。”b

清理后的地方公产，为地方年度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江北县志稿》说：“公学产年
收租金，为县预算上之重要收入，分田租、地租、房租三项。其田土房物，源为清代三费、公
田、宾兴、书院、义学等产业，及民国收归公有之县乡会产、庙产。”c 民国二十四年，该县总收
入为 218,997.15 元，其中公产收入为 10,543.96 元，学产收入为 603 元，合计占比达到 5.09%。

经过整顿、提拨，四川各县公产占县的收入比例为全国最高，如新都县 1940 年公学产收入
占预算额的 37%，1941 年占 54%，1942 年占 35%，部分县的预算收入里公产租金收入超过了
其他各项税课的总和，占居第一。d 公产不断提拨的结果，则是导致公产的最终消亡。民国十二
年至十六年，大足县官产清理处及铜（梁）大（足）马路局，两次提售官产、公产，其结果是

“会馆无形解散”。e

五、结论

基于承办赋税、差徭，合作处理特定人群必须协作的公共事务，移民在重庆创立了各种类
型的公产，这些公产在控产机制上具有“私”的性质，即控产者往往是公产最初出资者的后裔。
世易时移，乡村公产的提拨从一开始就逐渐偏离其最初的设计。有清一代，由于州县财政一直
处于经费短缺的状态，提拨乡村公产应对不时之需成了官员不得不做的选择。这一局面的形成
与清代州县不完全的财政体制有直接的联系，这让地方官员不敢违背“祖制”，开发新的税源，
而不得不通过“以公济公”的名义挪用乡村公产。

清末新政，州县推行新学、警政等各类“新政”，经费支出大增，州县当局不得不加大对乡
村公产的提拨力度，造成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而到了民国初年，武夫当政、军阀混
战，对乡村公产的提拨到了涸泽而渔的地步。清代至民国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过程，
一方面反映了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的状态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亦反映了州县财政在近代化过程
中，对乡村公产的处理方式具有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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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in Chongqing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Y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lounger 
110@163.com)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rural public properties, which were called association property, 

temple property and school property, that were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fund-raising, donation, payment 

of taxes, and confiscatio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existing forms, and management mode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in Chongqing in Qing Dynasty was strongly colored by migration an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imbalance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rulers changed the uses of rural 

property under the rubric of “public for public.” Under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governments continuously collected all kinds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in the name of preparing new 

schools, policing, and industries. After ente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due to the warlords’ scuffles and 

local public construction, governments set up collection agencies for public property, which accelerate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The nation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inances from traditional forms to modern ones.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property, nationalizatio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of Ba County


